实验室使用交接管理规定 
为保证实验室各项功能完好和有效运行，确保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心安排由非本实验室管理人员承担教学任务的课程教学秘书。包括本院学生、公选课、自考、中学生和校外等的教学。

第二条 使用者应提前主动找楼层负责人、实验室管理教师办理使用交接手续。

第三条 交接内容与交接程序 
1.交接内容包括：实验仪器、仪器使用记录本、仪器操作规程，实验应用的试剂（仅限使用量少的试剂）、器皿、器材、家具、文件资料（图书、迟到自签簿、实验器材清单）等。

2.交接程序：由实验室管理管理教师列出交接内容清单，实验开课前1周，使用者与实验室管理教师一同确认后，在楼层负责人监交下，双方签字办理交管手续；课程结束后1周内，使用者与实验室管理教师一起确认，楼层负责人监交下办理交回手续；使用者使用期间，经楼层负责人同意可配备钥匙，钥匙期限到教学结束时为止，并主动交还给。

第四条 管理要求 
1.实验室负责人应指定位置用于本次使用者放置相应物品；未经允许打开的柜子、抽屉请使用者监督本人及学生不予打开。

2.交接后，实验室由本次使用者全权负责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物品、卫生、安全、环保、记录、值日、参观等）。

3.在使用期间造成仪器损坏、物品缺失、器材破损等由使用者第一时间向管理教师及楼层负责人汇报，商定处理意见，上报中心主任，并负责仪器追修及相应赔偿处理。

4.实验室管理教师负责对使用者进行仪器使用技术辅导、实验室管理指导（包括水、电、气使用的安全、注意事项及相关实验室管理要求指导）。

5.楼层负责人负责对交接过程、使用过程的指导与监督，突发事件的协调上报与组织处理。

第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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